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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AF与高通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2016年9月26日，电信终端产业协会与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沟通交流会议，双方就如何更好地支持
中国手机终端企业拓展出口业务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达成合作
共识； 

 

2016年12月13日，在2016年TAF第二次理事会上表决通过

“协会开展协助企业出口海外市场工作”的提案，同时完成了对
提案中TAF与高通公司合作备忘录初稿内容的审议。 



      

 

 

一、TAF与高通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遵照理事会意见，经与高
通公司协商，2017年6月
28日双方在上海签订合作
备忘录。 



      

 

 

一、TAF与高通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合作备忘录明确了双方合作的目标、方式、重点领域等内容。 

 

 

双方合作总体目标： 

        双方希望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共同努力为中国手机终端企业

拓展出口市场提供在法律法规、知识产权、产品技术、海外市场
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一、TAF与高通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工作开展方式： 

 

（一）建立定期会议机制： 

（二）确定扶植试点企业 

（三）开展行业调研 

（四）组织企业培训 

 

 

重点工作领域： 

 

（一）帮助企业解决知识产权
纠纷： 

（二）开展海外市场咨询服务 

（三）提高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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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赴俄罗斯参会及落实会议纪要内容 

应俄罗斯联邦通信与大众传媒部邀请，谢毅理事长率电信终端
产业协会（TAF）组团于2017年6月5日至8日赴俄罗斯莫斯科参
加2017年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通信与信息技术分委会第16

次会议及电信工作组会议。 

 

中俄通信与信息技术分委会成立于2001年，中方对口部门是工

业和信息化部，俄方对口部门是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分委
会下设电信、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有效使用无线电频谱和边境
地区无线电频率协调和邮政四个工作组。 



      

 

 

二、赴俄罗斯参会及落实会议纪要内容 

在电信工作组会议中，双
方对中俄通信终端准入及测
试要求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双方均表示同意今后加强经
验交流，并支持中俄产业界
在通信产品测试和准入方面
开展合作和交流，。 



      

 

 

二、赴俄罗斯参会及落实会议纪要内容 

在全球移动通信大会（MWC）-上海首日（6月28日），电信

终端产业协会理事长谢毅率团前往俄罗斯联邦通信与大众传媒
部展区参观，并被邀请参加展区的“Russian Day”活动。 

 

应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副部长Rashid R. Ismailov邀请，
29日电信终端产业协会理事长谢毅率团再次造访俄罗斯展区，

双方在展区会议室就落实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通信与信息
技术分委会第16次会议及电信工作组会议纪要内容展开深入交
流。 



      

 

 

二、赴俄罗斯参会及落实会议纪要内容 

为落实通信与信息技术分
委会第16次会议及电信工

作组会议纪要内容，双方明
确表态建立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与俄罗斯联邦通信与大
众传媒部部署科研机构的合
作关系，并将以电信终端产
业协会为平台，双方共同组
织召开中俄企业交流会议。 



      

 

 

二、赴俄罗斯参会及落实会议纪要内容 

为落实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通信与信息技术分委会第16

次会议及电信工作组会议纪要内容，经请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际合作司和信息通信发展司，7月24日，由电信终端产业协会

理事长谢毅发官方邮件给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副部长
Rashid R. Ismailov，邀请贵部或所属科研机构共同主办中俄
通信领域准入及测试要求交流会议。会议拟于2017年11-12月

在中国上海召开，届时将邀请中俄通信业界各机构、企业代表
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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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印尼通信与信息技术部交流 

2017年8月8日，印尼通信和信息

技术部邮政与信息技术资源及设备
总局（简称SDPPI）高级代表团一
行3人访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信通院副院长/电信终端产业协会

理事长谢毅代表中方介绍了中国电
信产品认证要求及信通院和TAF的
基本情况。SDPPI标准处主任
MochamadHadiyana介绍了印度尼

西亚电信设备标准化情况、合格评
定的体系、机构及存在问题。 



      

 

 

三、与印尼通信与信息技术部交流-印度尼西亚情况简介 

Every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traded, made, assembled, 

imported and/or used in Indonesia territory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echnical regulation and based on license in line with prevailing laws 

and legislation – Article 32 clause 1 of Telecommunication Law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电信法第32条第8项规定，所有在印度尼西亚领土
内交易、制造、装备、进口及/或使用的电信设备须符合技术法规要求并
具备许可证。 

Source: 

Law Number 36 Year 1999 concerning Telecommunication 

标
准
化
法
律
框
架 



      

 

 

三、与印尼通信与信息技术部交流-印度尼西亚情况简介 

Handphone 

手机 

Hanheld 
Compter 

手持电脑 

Tablet 

平板电脑 

Option 2 

测试报告评估 

准符合性声明 

1.MRA协议下产品 

2.本地实验室无法检测 

3.二次认证 

Processing time: 
2 days 

Option 1 

在通信与信息技术部实验室测试 

Processing time: 
6 days 

Processing time: 30 days 
测试时间：30天 现

行
认
证
体
系 



      

 

 

三、与印尼通信与信息技术部交流-印度尼西亚情况简介 

Lack of test labs 测试实验室不足 

There are only 3 designated labs with limited scope of 

testing capability 仅有3家指定实验室且测试能力有限 

The test labs concentrated in West Java 测试实验室集中位
于西爪哇 

There is no designated first party labs 缺乏指定第一方实验室 

Lack of skilled human resources 高水平劳动力不足 

Lack of human resource 劳动力资源不足 

Lack of technical training 缺乏技术培训 

Lack of suitable technical documents 缺乏技术指导文件 

Limited access to standards and their testing methods 仅
能接触有限的标准性文件及测试方法 

存
在
问
题 



http://www.taf.org.cn/ICTScope.aspx 

首页   会员服务指南  信通院及分支机构国际认证
测试业务范围 

 

总共：24项认证 

 

类型：政府、运营商、行业联盟 

 

适用地区：全球、欧盟、北美等区域，也有美国、
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印度、泰国、埃及等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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